	1.2.1.2 残缺污损人民币鉴定申请办事指南

	办理事项
	残缺污损人民币鉴定申请

	法律依据
	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03〕第7号）。

	办理条件
	    残缺、污损人民币持有人对金融机构认定的兑换结果有异议的，均可向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提出鉴定申请。

	办理流程
	一、残缺、污损人民币持有人凭金融机构出具的认定证明申请鉴定。

二、填写申请鉴定受理单。

三、自申请日起5个工作日后，领取由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出具的鉴定书，并携带对应的残缺、污损人民币到金融机构兑换。

	办理材料
	    残缺、污损人民币和对应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认定证明

	注意事项
	   无

	办理时限
	   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应自申请日起5个工作日做出鉴定并出具鉴定书。

	办理地点
	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

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220号

	办理时间
	每周一到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，上午8：00-11：45，下午14：30-17：30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无收费

	咨询及投诉电话
	0591-88010795；0591-12363。


